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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生：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石嘴山惠农支行与被告赵春
生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开庭传票、民事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答辩状、证据
材料、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
料，公告自发出之日起经30日即视为送
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休假日顺延）在
本院红果子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审理。

石嘴山市惠农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81民初3905号

高文元：

本院受理丁瑞诉你与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固原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
一案，原告起诉：一、请求依法判决被告高文元赔偿原告各项损失合计688850.9元（医疗费24954.9
元、住院伙食补助费5300元、营养费7150元、误工费80386元、护理费43708元、残疾赔偿金321552
元、鉴定费3900元、残疾辅助器具费188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元、交通费1000元、病案复
印费100元、财产损失2800元）；二、请求依法判决被告大家财产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固原中心支公
司在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赔偿责任，并在交强险限额内优先对精神损害抚慰金进行赔
偿；三、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未能向你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审判人员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
（普通独任审理用）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在灵武市人民法院临河镇西郊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依法缺席裁判。

灵武市人民法院

沈立锋：

本院受理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沈立锋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23）宁 0381民初 218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沈立锋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返还原告石嘴山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借款本金 9174.23元及利息、罚息（计算至 2023年 3月 9
日的利息为609.88元、罚息为649.12元，之后的利息、罚息按
照原、被告签订的《个人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借款还清之
日止）。案件受理费6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660元，由被告
沈立锋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2023）宁0381民初2400号

王双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旭涛商贸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双军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381民初
240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双军支付原告宁夏旭涛商贸
有限公司货款6060元，支付违约金497元，共计6557元，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案件受理费50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王双
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
民法院。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行政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青铜峡市人民法院

闫勇国：

本院受理原告孙毅与被告宁夏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六分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第三人闫勇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依法向你送达了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1005号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送
达由被告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六分公司、宁
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提交的民事上诉状一
份。上诉请求：1.请求撤销（2023）宁 0105民初
1005号民事判决书，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付
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 325室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闫勇国：

原告肖媛媛与被告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六分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三人闫勇
国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已依
法向你送达了本院（2023）宁 0105民初 1004号
民事判决书。现依法向你送达由被告宁夏建工
集团有限公司六分公司、宁夏建工集团有限公
司提交的民事上诉状一份。上诉请求：1.请求
撤销（2023）宁0105民初1004号民事判决书，依
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付款责任；2.本案一、二审
诉讼费由被上诉人承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 325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4192号

宁夏椒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从

亮、王永东：

本院受理上诉人张彦峰与被上
诉人宁夏椒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李
从亮、王永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1民
终 4192号开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定于
公告期满后第三日（遇法定休假日顺
延）上午 9时 30分在本院西区二楼
204审判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桂立云：

本院受理宁夏科瑞恒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案号：（2023）宁0121民初3887号，现原告起诉请求：
1.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种苗款180457元；2.请求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 36091元；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
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一封信、普
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第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何世山：

本院受理原告杨文英与被告何世山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21民初 189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何世山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杨文英借款 1600元；二、驳回原告杨文英的
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600元，由被告何世山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马维锋、毛俊霞、李胜胜、牛珍、马代、杨小兰：

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维锋、毛俊霞、李胜胜、牛珍、马代、杨小兰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278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
下：一、被告马维锋、毛俊霞于本判决生效后二十日内偿还原告宁夏永宁汇发村镇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
本金50000元，利息6571.63元（暂算至2023年3月2日，后续利息按合同约定的逾期还款利率计算至借款
还清为止），被告李胜胜、牛珍、马代、杨小兰对以上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二、被告李胜胜、牛珍、马
代、杨小兰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维锋、毛俊霞追偿。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214.30元，公告费600元，以上共计1814.30元，由被告马维锋、毛俊霞、李
胜胜、牛珍负担，其中案件受理费1214.30元由被告马代、杨小兰与被告马维锋、毛俊霞、李胜胜、牛珍共同
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闽宁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杨彦虎：

本院受理原告张军与被告杨彦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1民初1880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彦虎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偿还原告张军借款 12000元；二、驳回原告张军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54
元，由原告张军负担54元，被告杨彦虎负担100元。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杨彦虎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到本
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3186号

李峰：

原告周华与被告李峰运输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判令被告李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向原告
周华支付运费 3500元及算至 2023年 4月 25日的逾期付
款利息 160元，其后利息按照年利率 3.7%计算至给付之
日，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0
元，公告费数额按照原告缴费票据确定，均由被告李峰负
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立案庭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周升：

本院受理徐明诉周升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
（2023）宁0121民初3852号，现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
告返还原告借款本金 106000元及借期内利息 4500元；
2.判令被告支付原告逾期还款利息 29062元；3.本案诉
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
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一封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
书、开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10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第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张建成：

本院受理宁夏科瑞恒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23）宁 0121民初 3888号，现原告起诉
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种苗款190000元；2.请求判
令被告以190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3.6%（LPR）的1.5倍
向原告支付2016年8月1日至本欠款付清之日的逾期付款损
失；3.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利
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
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一封信、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开
庭传票各一份。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
法庭第二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李红：

本院受理原告罗成虎与被告李红、吴玉根、宁夏中诚屹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21民初103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红、吴玉根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连带
支付原告罗成虎劳务费26700元以及垫付的劳务费13500元，并以欠款40200元
为基数，自 2022年 7月 6日起按照年利率 3.7%支付逾期付款利息至本判决确定
的履行之日止；二、被告宁夏中诚屹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劳务费26700元
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驳回原告罗成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37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李红、吴玉根、宁夏中诚屹信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负担。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30日内到本院望远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2283号

周建旭：

本院受理原告胡宁诉被告周建旭不当得利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23）宁0502民初228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周建旭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胡宁
返还不当得利 50000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60日
内到本院迎水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
人的人数提出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1791号

孙吉平、张艺馨：

木院受理原告张凤兰诉被告孙吉平、张艺馨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 0502民初 1791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被告孙吉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返还
原告张凤兰返还借款本金70000元。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60日内到本院迎水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2277号

张福才：

本院受理原告章生乐诉被告张福才、郭爱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502民初2277号民
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张福才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
章生乐返还借款本金100000元，并自2022年12月1起，按年息3.7%的
计付利息止借款还清之日止；二、被告郭爱锋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三、被告郭爱锋承担连带责任后，有权向债务人张福才追
偿。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迎水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及副本，上诉于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2023）宁0502民初1740号

宁夏华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高怀源：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宁夏华源机械制造有限
公司、高怀源、高怀玺、张志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23）宁0502民初17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宁夏华源机械制造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二十日内向原告宁夏中卫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借款
本金 2100万元及利息 4834105.62元，2022年 8月 19日之后利息按合同约定计算至借款
本金还清之日止；二、被告高怀源、高怀玺、张志莉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
被告高怀源、高怀玺、张志莉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宁夏华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追
偿。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迎水桥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
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牛向阳：

本院受理原告王军、王振轩、雍明诉你及被告张
庭院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本院作出
（2023）宁0502民初84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牛
向阳、张庭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王
军、王振轩、雍明支付劳务费共计84780元，其中王军
21800元、王振轩 9300元、雍明 53680元。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
院民二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卫市沙坡头区人民法院

柳毅：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虹桥有机食品有限公司与被告
柳毅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令：一、被告
柳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向原告宁夏虹桥有机食品有限
公司返还借款 3000元；二、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 25
元，由被告柳毅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521民初 225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鸣沙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杨文廷：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县支行与被告杨文廷、周玉、田治荣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判令：一、解除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县支行与被告杨文廷、周
玉、田治荣于2022年1月24日签订的《农户贷款借款合同》;二、被告杨文廷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返还原
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宁县支行贷款70868.79元，支付截至2023年3月20日的利息1484.29
元，共计 72353.08元，并按年利率 9.135%承担 70868.79元贷款未予返还部分自 2023年 3月 21日起至
付清之日利息;三、被告周玉、田治荣对前项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四、被告周玉、田治荣承担保
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杨文廷予以追偿;五、案件受理费已减半收取804元，由被告杨文廷、周玉、田治
荣连带承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521民初217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
到本院鸣沙法庭领取，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林伟宁：

本院受理原告倪金燕诉被告林伟宁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举证
通知书、应诉通知书、转换程序通知书、（2023）宁0202民
初 3162号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本案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林伟宁偿还原告倪金燕借款196000
元;2.诉讼费由被告林伟宁负担。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七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马健：

本院受理原告魏金福与被告马健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202民
初1902号民事判决：被告马健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向原告魏金福支付煤款92276元。案件
受理费 2106 元、公告费 600 元，由被告马健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201
办公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宁夏绿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泾源县科学技术局诉你、李桦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
票、民事案件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书记员告知书。原
告提出诉讼请求：1.请求依法由二被告返还原告工
程款 40万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3日上午10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六盘
山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海晓伟、马国琴：

原告泾源县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母凯
归、海晓伟、马国琴等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本院已作出（2023）宁0424民初1166号民事
判决书，判令：一、由被告母凯归、马燕于本判决
生效后三十日内给付原告代偿款本金 160000元
及利息 5326.04元，本息共计 165326.04元;二、被
告马志良、马怀芳、海晓伟、马国琴对上述代偿款
（即 165326.04元）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在承担
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母凯归、马燕行使追偿。
三、驳回原告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607
元，减半收取 1803.5元，由被告母凯归、马燕负
担。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24民初
116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六盘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丁华：

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学成与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的诉讼请求为：1.判令被
告向原告支付借款 50000元；2.判令被告
向原告支付违约金暂计 2211.58 元（以
50000元为基数，自 2022年 5月 18日起按
年利率（1倍LPR）的标准计算至 2023年 8
月1日），第1、2项合计52211.58元；3.本案
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本院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
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案件申诉告知
书，故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 日上午9
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号审判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萍、马海龙、丁文强：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马林、马
萍、马海龙、丁文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廉政监督卡、（2023）宁0122民初425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
一、被告马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
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5.5万元、利息 10144.86元、罚息 3483.74元、复利
664.58元，合计69293.18元；二、被告马林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
责任公司支付自2023年6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
利息、罚息及复利（利息、罚息以实际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约
定的月利率的 150%即 10.29‰分段计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 3177.39元
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0.29‰计算）；三、被告马萍、马海
龙、丁文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马萍、马海龙、丁文强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林追偿。案件受理费766元（已减半收取），由被
告马林、马萍、马海龙、丁文强共同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马萍、马海龙、
丁文强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德
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马海龙、丁凯新、丁文强：

本院受理的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马海龙、丁
凯新、马林、丁文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廉政监督卡、（2023）宁 0122民初 426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
一、被告马海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
行有限责任公司借款本金 5万元、利息 7270.25元、罚息 3171.04元、复利
176.34元，合计60617.63元；二、被告马海龙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
限责任公司支付自2023年6月16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
的利息、罚息及复利（利息、罚息以实际未还借款本金为基数，合计按照合同
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0.29‰分段计算；复利以借期内欠付利息928.18元
为基数，按照合同约定的月利率的150%即10.29‰计算）；三、被告丁凯新、马
林、丁文强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被告丁凯新、马林、丁文强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后有权向被告马海龙追偿。案件受理费658元（已减半收取），由
被告马海龙、丁凯新、马林、丁文强共同负担；公告费500元，由被告马海龙、丁
凯新、丁文强共同负担。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
院德胜工业园区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或者代表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拍卖公告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与被执行人
姬学真租赁合同纠纷一案中，被执行人姬学真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义务，本院拟对被执行人姬学真名下车牌号为宁AQR199号车辆
进行拍卖，现公告如下：一、本院将在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上进行本次
公开拍卖。被执行人姬学真名下车牌号为宁AQR199号车辆，首次拍
卖时间为2023年10月20日10时至2023年10月23日10时（延时的除
外）。第一次拍卖起拍价：50000元，保证金：10000元，增价幅度：9000
元（以及其整倍数）；二、上述标的物的拍卖由本院自行组织。本院已委
托宁夏盛世开元拍卖有限公司在拍卖期间对上述标的物的相关信息进
行咨询及组织看样等工作。咨询电话：17752309296，监督电话：
0951-3803872。如第一次拍卖流拍，需要继续降价拍卖的，具体拍卖事
宜以及降价情况可登录本院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查阅拍卖公告，本院
不再另行通知；三、对涉案标的物享有优先购买权的权利人若要行使优
先购买权，应在2023年10月15日前至本院办理行使网上拍卖优先购
买权的相关手续，逾期未办理相关手续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四、对
二拍流拍的标的物，申请执行人宁夏凯义信商帐管理有限公司可申请
本院予以依法变卖，相关信息可通过上述网站或电话咨询进行了解。

贺兰县人民法院

郑语涵：

原告谢海波与被告郑语涵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2023）宁0122民初414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一、被告郑语涵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偿还原告谢海波欠款 30000元，并承担 2022年
11月1日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日止的逾期利息（以欠款30000元为
基数，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计算）；
二、驳回原告谢海波的其它诉讼请求。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21修正）第二百
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50元、公告
费600元，共计1150元，由被告郑语涵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
到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人民法庭领取本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贺兰县人民法院立岗人民法庭递交上
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杨学贵：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杨学
贵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作
出的（2023）宁0122民初356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杨学贵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告宁夏贺兰回商村镇银行有限责任
公司偿还借款本金2万元，并支付利息2万元，本息合计4万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的，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延迟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800元、公告费600元，合计1400元，由被告杨学
贵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贺兰县人民法院金贵人
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
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贺兰县人民法院

崔万凯：

本院受理原告赵学义与
被告崔万凯房屋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
民初 2966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亦睿：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易大物
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李亦睿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3）宁 0106 民初 462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018号

赵柯然（曾用名：赵刚、赵柏然）：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赵柯然（曾用名：赵刚，赵柏然）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
15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030号

李普玉：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
李普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
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7056号

丁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丁瑞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
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
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举证期限为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十五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陈亮（曾用名：陈虎）：

本院受理原告杨立民与被告陈亮（曾用名：陈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及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9时30分在本院第
十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勇杰：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马勇杰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无法直接送达，现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
书、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制告知书、开庭传票
及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法定休假日顺延）14时30分在本院第
十八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马燕萍：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阅
海支行与被告马燕萍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0106
民初 804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裁定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李仁平：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阅海支行与被告李仁平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
宁 0106民初 805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
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王海军：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阅海支行与被告王海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106民初805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民事
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2852号

杨建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
告杨建龙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
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
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4025号

杨粉萍、陈东彪：

本院受理原告黄静与被告杨粉萍、陈东
彪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
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
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上网告知书、民事
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日上午 9时 15
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判第十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06民初15075号

宁夏铭翼成商贸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启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与被告宁夏铭翼成商贸有限公司中介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知、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诉讼风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
书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告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民事审
判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303民初2354号

康辉、白云、海霞：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红寺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康辉、白云、
康自龙、海霞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依法判决被告康辉清偿
借款本金50000元及逾期利息1822.31元（以实际还款日期产生的利息为准）；2.
依法判令被告白云、康自龙、海霞对被告康辉的以上债务承担连带保证的清偿
责任。3.本案诉讼费及可能产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实现债务的费用由被告承
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 2354号起诉状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
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李女子、王治东：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诉被告李女子、王治东、魏峰、折
生宏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红寺堡支行
与 李 女 子 、王 治 东 于 2021 年 5 月 7 日 签 订 的《农 户 贷 款 借 款 合 同》（编 号 为
64020120210029330）项下借款提前到期并解除合同；2.判令被告李女子、王治东向原告偿还
贷款本金100000元，利息2925.45元（利息暂算至2023年7月17日），并按合同约定的利率支
付自2023年7月17日起至贷款本息实际清偿完毕之日的利息；3.判令被告魏峰、折生宏对上
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判令本案诉讼费由各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
有关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宁
0303民初2423号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当事人诉讼权利须知及
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
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红寺堡区人民法院


